聖光神學院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

105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（105.10.17 ）通過
105學年第二學期(2017.5)修訂

第1條 聖光神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處理本院在學學生違反學術倫理情事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2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倫理，指本院學生有作業抄襲或作業由他人代為之情形者。
第3條 本院學生有違反學術倫理之情事時，任課教師得向教務處提檢舉案或自行根據專業判斷，酌情裁罰並檢具證據，提報教務處存檔，由教務處出具書面通知學生，副本給學務處及任課老師、輔導老師。
第4條 教師提檢舉案應載明具體事實，具體指陳學生抄襲與被抄襲著作之名稱及抄襲內容，檢附證據向教務處提出。
第5條 教務處接獲檢舉案後，應於一週內將檢舉事項內容通知被檢舉學生，學生應於一週內提出書面答辯，並同時簽請院長成立學術調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。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及名二位專任教師組成之。兩名專任教師由教務主任推派。被檢舉學生之任課老師、三等親內者不得受聘為委員。
第6條 涉嫌案件未經證實前，委員會及相關人員對於被檢舉人身分應予保密。
第7條 被檢舉學生在期限內因故無法提出答辯書者，得陳述理由，申請延期（以一次為限），逾延展期限仍未提出答辯書，將逕依本辦法召開委員會進行審查。
第8條 委員會於收獲學生答辯書後，應於一週內召開委員會進行審查，並於會後一個月內提出審查報告書。
第9條 檢舉案經委員會審查完竣後，應作成具體之處置建議，提交教務會議備查。審議結果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，並具明申訴之期限。副本給學務處及任課老師、輔導老師。
第10條 學生若再度抄襲經查證屬實，按學生指南辦理，予以退學。
第11條 　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
